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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法律教育随想 

    学友从西北来京，自然免不了问及其他多年未见的学友。当谈到Ｚ君，说是Ｚ君现在在西北某省城当

律师，收入颇佳，一年下来，也有个二十几万的收入；但Ｚ君如今正打算转移战场，到京城来。理由是，

要“赚大钱”还得到京城或沿海城市来。 

    学友走后，Ｚ君的消息引起我一些思考。不，是一些关于法学教育问题的反思。 

    近年来，法学教育一直是我的关注之一。在一些相关的文章和一些有关的法学教育会议上，我都大力

主张改革法学教育，而我所借助的材料和参照系主要都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尽管我一直提醒自己重视法治

的“本土资源”，强调对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关注，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关注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能贯穿

自己思考的始终。在法学教育问题上，我主要考虑的是作为整体的中国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考虑的是北

大、人大这样的位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精英法学院，考虑的是这样的学校培养的人才是否能适

应中国迅速发展的工商经济的需要。 

    我并不认为我以前的观点就错了，但是在Ｚ君的战略转移面前，我发现我还是忘记了“中国是一个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这个基本命题，也忘记了任何知识都具有的“地方性”特点，即一种知识

的有用与否以及能否真正运作受到该知识所运作的社会语境的限制。 

    同样都是学法律，也同样从事律师行当，学法律者的自然禀赋也不会差距太大，然而在不同地方从

业，在排除其他因素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律师的收入会有相当大的差别。难怪Ｚ君会考虑做一个人生事

业的战略转移了。再理一理当年的同学，无论他们当年来自城市或乡村，除了出国的外，所有的（而不是

几乎所有的）如今都在城里工作，而且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其他少数也都在一些省会城市工

作。 

    近来，我到中国中部某省进行调查。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汉平原上的某县法院，我得知它只有两个正

牌的法学院本科毕业生；该县共有40余名律师，大多不是法律院校毕业的；在该县的乡一级，约20个乡

镇的司法所只有一名非法律专业毕业的专科生通过自学刚刚考试获得律师资格，但据说，如今也准备离开

乡，到县城发展，理由同样是收入。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鄂西某县，全县只有8名律师，在乡一级的司法

所则没有一个律师。 

    这种状况是否由于法学教育不发达造成的呢？未必。自80年代中国的法学教育一直以高速发展着。而

且，作为法律教师的我也得知，每年学校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都面临着找工作难，但是所谓“难”仅仅难

在要想在大城市和中国东部找一个收入比较像样的职业。我就知道每年都有很多法律系毕业生进了各种企

业和机关，从事的工作并不直接同法律甚至未必同法律相关。 

    从这种状况也许可以提出几个还有待于证伪但大体可以成立的经验性命题：现代的法学教育培养的人

才基本上是为工商社会和都市生活培养的；现代法学教育是附着于工商经济和市民生活的；现代法学教育

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也基本是这一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产物。 

    注意，我并不是在说中国广大农村或中国西部完全不需要现代法学教育所传播和生产的知识。我的调

查发现，由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并非截然不同，即使在偏远的农村也需要现代

法学教育所传播和生产的某些知识。例如，基层法院的法官就明确告诉我，有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参与的诉

讼审判会更容易，更少麻烦；而我更亲眼看到农民跋涉几十里山路到基层派出法庭来讨说法，甚至是咨

询。 



    问题在于，获得这种法律知识的服务是要付费的，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而中国广大农村以及经济发展

相对滞后的西部的民众，基本难以支付这种知识的费用或支付很高的价格。因此，在乡一级，律师和他的

知识就无法扎根。因此，Ｚ君的战略转移意图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这些地方，经济交往的频率和速率都相

对于中国东部和大都市要低，因此，对法律，特别是对律师所拥有的知识的需求就相对低，这使得这些地

方也就无法以更为优厚的收入来吸引律师来到并逗留。 

    我不希望读者从中国人习惯的道德视角来评价这一分析结论，认为现在的人都太看重钱了；我更不希

望当权者出于好心或为证明自己的政绩由此再设计一个强制性的或带有强制色彩的分配制度（例如所谓的

“法律援助”工程）以强力改变这种状况。从长远来看，我还是更相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工商经

济发展了，交易频繁了，劳动分工更细致了，社会也更富裕了，人们才可能需要更多的现代的法律知识，

也才可能消费得起现代的法律知识。简单地将社会问题作道德的解释，不仅反映了思维的简单和粗暴，而

且会带来一些糟糕的“改革”。 

    而另一方面，如果仔细考察一下现代法学院教授和生产的知识，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也许看起来有点

“反动”然而不过是反普适主义的结论：这种知识对目前中国的广大农村——或更准确地说对“工商经济

还不发达的地区”——并不对路。我曾在其他地方说过，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如果一律强调依据合同和

《合同法》来办事，可能给交易双方带来的不是便利而是负担，因为《合同法》是陌生人交易的法律。而

只有在现代商业都市才可能有用的关于金融、票据、期货、公司、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在那

些偏远的农村的确是没用的或没有太多用处的，尽管这种状况也许会改变并且也许正在改变，但这仍将会

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就曾遇到一位现在派出法庭担任庭长的西南政法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他坦然地

说，当年在学校学的都忘光了，90%没有用。这种忘光，并不仅仅是心灵的记忆问题，更多是因为行为的

记忆，因为在农村中，无法实践，因此已经遗忘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法学院生产的毕业生和知识在

“农村”完全可能是扬短避长，大材小用。而从法律需求者和消费者来看，这种法律知识和人才是一种欺

骗他们的“水货”。 

    这个结论完全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废除这些法律，也不意味着，应放弃现代的工商社会亟需的法律人

才的培养，而仅仅意味着，我们不能因为“依法治国”就将总体的法律知识视做一种普遍适用的知识。而

这种将特定法律知识普适化的状况的确存在，而且相当普遍地存在，不仅存在于政府部门（例如，我发现

某省司法局编写的农村村民普法材料中，排名第一的是《宪法》，第二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而且也

存在于我们法学研究界和法律教育界。例如，我在1995年给当时的国家教委提交的一个关于法学院专业

课程、教学内容的研究报告中所列举的所谓法学院应设立的核心课程就完全忘记了“农村”，尽管我作了

在当时看来比较细致扎实的社会调查，然而我调查的对象完全是法学院的毕业生或在校研究生，而这些调

查对象都是以他们目前在都市中的工作以及未来在都市中的职业取向做出的回答。这些回答是真实的，然

而却未必是反映了当代转型中国的真实需要。 

    说了这些似乎很不学术而且似乎与法学教育无关的话，有些离题太远了。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无稽

之谈。我有几个基本信念。一是法律是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无法分离的，因此，作为总体的法律来

说，我不承认有什么单一的、普适的法律。其次，法律是世俗的，是要回答和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的，而

不是一套说着好听、看着不错的逻辑或话语。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必须回答中国社会的需要，要生产中

国社会需要和对路的产品。第三，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中国无疑需要大量

与市场经济和都市生活相适应的法律。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农村”，大量的熟人社会，因此，这个

转型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这种现实，而且，如果考虑到现代化可能带来的某些弱点，似乎也未必应

当彻底改变。因此，转型期的中国法律教育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如果不是从概念世界来看，而是从生

活世界来看，21世纪与20世纪也许仅仅是一秒钟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把21世纪看作某种理想

的实现，而是今天的一种时间延伸，因此，我并没有如今甚为流行的那种对于未来的憧憬。 

    基于此，我认为，中国当代的法学教育必须重新考察并重视中国“农村”对法律知识和法律人才的需

要以及它的支付能力。我们必须不能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的大国；我们不

能忘记法治的建立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决心的结果。我们不应让我们对理想的关注遮蔽了

现实的需要，以一种知识压迫、压制甚至扼杀另一种知识。相反，我们应当重新研究中国农村对于法律规

则、法律知识的需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让这些知识进入法律学术和教育界的视野，进入法律实务界的

实践。 

    这些结论还要有所限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法学院或法律教授都应同样地关注这些不同的知识，并同

样地在法律教育中贯彻。我是主张有社会分工的，即不同的法学院系可以各自依据自己的资源来追求自己

在法学教育上的比较优势。这样，也可能会对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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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户 名：法律实践者 

发表时间：2006-11-26 17:31:44 

来源地址：210.38.63.8 

电子邮件：xp81341417◎163.com 

评论内容： 

    这个问题当然值得法学教育思考。在经济交流不是频繁的地方，法律起多大的作用。 

用 户 名：法律践行者 

发表时间：2006-11-25 21:43:53 

来源地址：220.139.223.207 

电子邮件：peter610@126.com 

评论内容： 

    之所以回应苏力老师这篇文章，因为我也是法律人（准确的说正在成为法律人），并一直

制图将所学的法律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并产生实际的效益。我所说的效益当然包括苏老师文章

中所说的Z律师的状况，但更多的是希望能将所学的知识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农村的问题很

多，我很了解。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还称不上商业社会，因为广大的农村还基本上

维持着小农经济状态。广大的农村日常生活中不需要法律，因为法律并不能为他们增加部分

的收入。 

用 户 名：法律践行者 

发表时间：2006-11-25 21:43:23 

来源地址：220.139.223.207 

电子邮件：peter610@126.com 

评论内容： 

 发表评论  重置 



    之所以回应苏力老师这篇文章，因为我也是法律人（准确的说正在成为法律人），并一直

制图将所学的法律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并产生实际的效益。我所说的效益当然包括苏老师文章

中所说的Z律师的状况，但更多的是希望能将所学的知识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农村的问题很

多，我很了解。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还称不上商业社会，因为广大的农村还基本上

维持着小农经济状态。广大的农村日常生活中不需要法律，因为法律并不能为他们增加部分

的收入。 

用 户 名：西政学子 

发表时间：2006-11-24 19:25:00 

来源地址：219.153.131.101 

电子邮件：yangguiqiao608@sina.com 

评论内容： 

    非常有道理,我曾在基层工作几年,发现人们对法律非常陌生,但由于不少纠纷已不能由传统

方法得以解决,又有对法律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适应农村需要的法律人才几乎没有,一些司法

所人员不仅外行,还利用农民对法律的信任和通过法律解决的期望,蒙骗他们收取好处.谢谢苏

力老师对法律教育和农村事业的热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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